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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质测绘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共享与交换技术规范
[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97192964][bookmark: _Toc211939576]范围
[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地质测绘地理信息系统（GIS）数据共享与交换的术语和定义、总体原则、数据分类与编码、数据格式与转换、元数据规范、交换平台技术要求、共享机制、安全保障及管理维护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国土资源、地质勘查、城市规划、环境保护等领域涉及地质测绘 GIS 数据的采集、处理、存储、共享与交换活动，相关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等数据生产方、使用方和管理方应遵循本规范。
[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97192965][bookmark: _Toc211939577]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3923  基础地理信息要素分类与代码
	GB/T 17694-2023  地理信息 术语

	GB/T 21740-2025  基础地理信息城市数据库建设规范


GB 22021-2008  国家大地测量基本技术规定
GB/T 28590-2012 城市地下空间设施分类与代码
GB/T 33453-2016 基础地理信息数据库建设规范
GB/T 35639-2017 地址模型
TD/T 1016-2007 国土资源信息核心元数据标准
[bookmark: _Toc97192966][bookmark: _Toc211939578]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GB/T 17694-2023、TD/T 1016-2007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地质测绘 GIS 数据
指通过地质测绘手段获取的，与地球表层及地下地质构造、矿产资源、水文地质、工程地质等相关的地理信息数据，包括空间数据、属性数据、专题数据及相关文档资料。

数据共享
指数据持有方按照规定的权限和流程，向授权用户或机构提供地质测绘 GIS 数据的行为，旨在实现数据资源的高效利用。

数据交换
指不同系统、不同部门之间通过标准化接口或平台，实现地质测绘 GIS 数据的传输、转换与同步的过程。

元数据
描述地质测绘 GIS 数据的内容、质量、表示方式、获取方式、管理方式等信息的数据，用于支持数据的检索、理解和使用。

空间参考系
指确定空间数据几何位置的坐标系及相关参数，包括平面坐标系、高程基准等。
[bookmark: _Toc211939579]总体原则
[bookmark: _Toc211939580]规范性原则
数据共享与交换应遵循国家及行业相关标准，统一数据分类、编码、格式及元数据规范，确保数据的一致性和兼容性。
[bookmark: _Toc211939581]安全性原则
严格遵守国家信息安全及保密规定，对涉密数据和敏感信息采取加密、权限控制等安全措施，防范数据泄露或滥用。
[bookmark: _Toc211939582]实用性原则
数据共享与交换机制应贴合地质测绘业务需求，兼顾数据精度与传输效率，便于不同层级、不同类型用户的使用与管理。
[bookmark: _Toc211939583]动态性原则
数据共享与交换应支持数据的实时更新与增量同步，确保共享数据的时效性；同时，根据技术发展和业务变化，定期修订完善相关规范。
[bookmark: _Toc211939584]数据分类与编码
[bookmark: _Toc211939585]数据分类
地质测绘 GIS 数据按业务属性分为以下 6 大类，每类包含相应子类：
基础地质数据：包括地层、岩石、构造、地质年代等基础地质信息；
矿产资源数据：包括矿产种类、储量、分布、勘查程度等；
水文地质数据：包括地下水类型、水位、水质、含水层分布等；
工程地质数据：包括工程场地地质条件、岩土体性质、地质灾害隐患等；
环境地质数据：包括土壤污染、地质遗迹、地质环境监测等；
测绘成果数据：包括地形图、遥感影像、控制点等基础测绘数据。
[bookmark: _Toc211939586]编码规则
采用 “层级编码法”，编码结构为 “大类码 - 子类码 - 要素码 - 精度级码”，具体规则如下：
大类码：2 位数字（01-06，对应 5.1 中的 6 大类）；
子类码：2 位数字（01 起序，标识每大类下的子类）；
要素码：4 位数字（标识具体数据要素，如 “01010001” 表示 “基础地质 - 地层 - 第四系”）；
精度级码：1 位字母（A-E，对应数据精度从高到低，A 为 1:500 比例尺级，E 为 1:10 万及以下比例尺级）。
编码应与 GB/T 13923 中地理信息数据编码规则保持兼容。
[bookmark: _Toc211939587]数据格式与转换
[bookmark: _Toc211939588]统一数据格式
空间数据格式
矢量数据应采用 Shapefile（.shp）、GeoJSON（.geojson）作为通用交换格式；复杂矢量数据（如拓扑关系数据）可采用 Geodatabase（.gdb）格式。
栅格数据应采用 TIFF（.tif）作为遥感影像、数字高程模型（DEM）的交换格式，应包含坐标信息（TFW 世界文件）。
三维数据应采用 CityGML（.gml）或 3DTiles 格式，支持地质体三维建模成果的交换。
属性数据格式
结构化属性数据应采用 CSV（.csv）或 Excel（.xlsx）格式，字段名应与元数据中的属性定义一致。
文档数据应采用 PDF（.pdf）格式，需包含数据来源、处理方法等说明信息。
格式转换要求
转换工具应支持主流 GIS 软件（ArcGIS、QGIS、SuperMap 等）的数据格式转换，转换工具需通过兼容性测试（转换后数据精度损失≤0.1%）。
空间坐标转换过程中应保持空间参考系一致（默认采用 2000 国家大地坐标系（CGCS2000）和 1985 国家高程基准）；
属性信息应确保属性字段完整映射，无丢失或误匹配；
拓扑关系应满足矢量数据转换后应保持原有拓扑关系（如多边形闭合性、线要素连接性）。
[bookmark: _Toc211939589]元数据规范
[bookmark: _Toc211939590]元数据内容
元数据应包含以下核心要素，具体字段及定义：
标识信息：数据名称、编号、版本、发布日期、数据生产单位；
数据说明：数据范围（空间范围、时间范围）、数据类型、比例尺、坐标系统；
质量信息：数据精度、采集方法、检验结果、误差范围；
共享信息：共享权限（公开 / 授权 / 涉密）、使用限制、更新频率；
联系方式：数据负责人、联系电话、电子邮箱。
[bookmark: _Toc211939591]元数据格式
应采用 XML 格式（符合 GB/T 13923-2006 附录 A 的 schema 规范），文件命名规则为 “数据编号_元数据.xml”（如 “GZM2023001_元数据.xml”）。元数据应随数据同步生成、更新，并支持在线查询与下载。
[bookmark: _Toc211939592]数据交换平台技术要求
[bookmark: _Toc211939593]平台功能
核心功能
数据目录服务应提供数据分类检索、元数据查询、数据预览功能；
数据交换服务应支持批量数据上传 / 下载、增量数据同步（基于时空戳或变更日志）；
格式转换服务应内置格式转换工具，实现 6.1 中各类格式的自动转换；
权限管理应基于角色的访问控制（RBAC），支持分级授权（管理员 / 数据提供方 / 普通用户）。
扩展功能
数据校验应自动检测上传数据的格式正确性、坐标一致性、属性完整性；
交换监控应记录数据交换日志（包括交换时间、数据量、状态），支持异常报警；
统计分析应提供数据共享次数、热门数据类型等统计报表。
[bookmark: _Toc211939594]技术架构
采用 “云 - 边 - 端” 架构：云端部署核心数据库与交换服务，边缘节点处理区域数据缓存，终端支持 Web 端、移动端访问；
接口规范应采用 RESTful API 或 OGC 标准接口（如 WFS、WMS），支持跨平台系统对接；
性能要求应能并发用户数≥1000 时，数据查询响应时间≤3 秒，文件上传速率≥10Mbps（针对 100MB 以下文件）。
[bookmark: _Toc211939595]数据共享机制
[bookmark: _Toc211939596]共享范围
公开共享数据属于非涉密、非敏感的基础地质成果（如公开出版的地质图）、科普性地质数据，应向社会公众开放共享；
授权共享数据属于涉及行业内部协同的专业数据（如矿产勘查中间成果），应向具备相应资质的机构授权共享；
受限共享数据属于涉密数据（如国家重要矿产资源储量数据）、敏感数据（如地质灾害隐患点高精度坐标），应按国家保密规定仅限指定部门内部共享。
[bookmark: _Toc211939597]共享流程
数据提供方应提交数据及元数据至交换平台，填写数据共享申请表；
平台管理方应审核数据合规性（格式、元数据、涉密性），审核通过后纳入数据目录；
数据使用方应通过平台申请使用，授权共享数据需提供单位资质证明；
管理方审批通过后，使用方可下载数据或调用平台接口获取数据服务。
[bookmark: _Toc211939598]安全保障
[bookmark: _Toc211939599]数据安全
存储安全应采用加密存储（敏感字段加密算法≥AES-256），定期数据备份（至少每日增量备份，每周全量备份）；
数据传输应采用 HTTPS 协议或 VPN 加密通道，防止传输过程中被篡改或窃取；
涉密数据应脱离互联网环境，通过离线介质（如加密 U 盘）交换。
[bookmark: _Toc211939600]身份认证与审计
采用多因素认证（用户名密码 + 验证码 / USBKey）；
留存用户操作日志（包括登录时间、数据访问记录），日志保存期限≥3 年；
定期开展安全审计，检查权限配置、数据泄露风险等。
[bookmark: _Toc211939601]管理与维护
[bookmark: _Toc211939602]职责分工
管理方应制定共享政策，维护平台运行，监督数据质量；
数据提供方应负责数据生产、更新、质量自检，承担数据真实性责任；
数据使用方应合法使用共享数据，不得擅自扩散或用于商业牟利，注明数据来源。
[bookmark: _Toc211939603]数据更新与维护
基础数据应每年更新 1 次；
动态监测数据（如地下水水位数据）应按月或季度更新；
平台管理方应每半年开展 1 次数据质量抽查，对不符合要求的数据责令整改或下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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